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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丰乐种业 公告编号：2025-028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分别以通讯和送达的方式

发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6月24日上午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8人，会议的召集
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戴登安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决定聘

任包跃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6月25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

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公司总经理任职资格的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丰乐种业 公告编号：2025-029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经公司董事
长戴登安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包跃基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包跃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包跃基，男，1985年1月生，中共党员，工学硕士，经济师。历任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副总经理，
国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管控部副总经理，期间兼任宁夏兴昊永胜盐业科技
有限公司、宁夏好水川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河北欧耐机械模具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北京国锐生科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国丰生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现任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兰考五丰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中林集团张掖金象种业有限公司、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粮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包跃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上述已披露信息外，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
公司总经理任职资格的审查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合肥丰乐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总经理包跃基
先生的履历、任职资格等进行了审查，发表审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拟聘任总经理的提名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
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

二、未发现被提名人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资格，有能力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

三、同意聘任包跃基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王宏峰、郑晓明、戴登安

2025年6月24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3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2.7元/股（含）

● 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5年6月25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不超过人民币13元/股（含）的价格，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总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8,000万元。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

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7月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4-043）。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公司将回购价格上限由人民币13元/股（含）

调整至人民币23元/股（含）。除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16日、2025年 5月 13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5年 4月 1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1），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

税），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4日，现金红利

发放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5日。

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

调整。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公司拟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 2025年 6月 25日起由 23元/股（含）调整至

22.7元/股（含）。具体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现金红利）÷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权益分派，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205,725,700×0.3元/股）÷208,848,360≈0.2955元/股。

根据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

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3-0.2955）÷(1+0)≈22.7元/股（含）。

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5,000万元，不超过 8,
000万元（含）。结合已回购的股份数量进行测算，调整后的回购数量=（回购总

金额-已回购金额）/调整后的回购每股股份价格+已回购数量，本次回购股份数

量区间预计为 3,122,660 股至 4,434,840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50%至

2.12%，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公

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3109 证券简称：神驰机电 公告编号：2025-045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1.7778%的参股

公司上海类比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类比半导体”）股东李军、瑞蓝投

资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等共计18名股东拟向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其合计持有的类比半导体37.0337%的股权。鉴于前述交易的交易价格与

公司以 2024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对类比半导体进行估值的估值结果存在差

异，为了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相关规定，现拟对公司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进行确认。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情况

（一）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确认的方法、依据和标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公司会计政策的

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

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该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确认的具体情况

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预计发生额为-455.72万元，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0万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为-455.72万元。

二、本次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公司的影响

经评估，本次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公司资

产的实际情况，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88368 证券简称：晶丰明源 公告编号：2025-042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3月 31日、2023
年 4月 2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继续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总额累

计不超过 50亿元。公司于 2024年 5月 9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SCP155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22.5亿元，注

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SCP155号）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

效。

近日，公司完成2025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现将发行结果公告

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5中拓SCP006

债券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最高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家数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012581466
2025年6月20日

5亿元

1.98%

12家

1.99%
11家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合规申购金额

最低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金额

165日

2025年12月5日

5亿元

100.00元/百元面值

6.7亿元

1.75%
6.2亿元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
cn）和上海清算所网（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2025-48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2025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弘善家园413号楼1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4
2,112,343,547

52.03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徐建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公司独立董事杨步亭先生因公未出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 4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会主席白利明先生、监事王汐先

生因公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海涛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7,145,345
比例（%）

99.2805

反对

票数

14,121,702
比例（%）

0.6685

弃权

票数

1,076,500
比例（%）

0.0510
2、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798,445
比例（%）

99.2640

反对

票数

14,465,402
比例（%）

0.6848

弃权

票数

1,079,700
比例（%）

0.0512
3、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2,097,078,045 99.2773 14,069,102 0.6660 1,196,400 0.0567
4、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2024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646,145
比例（%）

99.2568

反对

票数

15,113,602
比例（%）

0.7154

弃权

票数

583,800
比例（%）

0.0278
5、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832,645
比例（%）

99.2657

反对

票数

14,480,702
比例（%）

0.6855

弃权

票数

1,030,200
比例（%）

0.0488
6、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7,486,345
比例（%）

99.2966

反对

票数

14,178,002
比例（%）

0.6711

弃权

票数

679,200
比例（%）

0.0323
7、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7,063,745
比例（%）

99.2766

反对

票数

14,200,102
比例（%）

0.6722

弃权

票数

1,079,700
比例（%）

0.0512
8、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750,245
比例（%）

99.2618

反对

票数

14,459,102
比例（%）

0.6845

弃权

票数

1,134,200
比例（%）

0.0537
9、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7,207,645
比例（%）

99.2834

反对

票数

14,458,902
比例（%）

0.6844

弃权

票数

677,000
比例（%）

0.0322

10、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445,645
比例（%）

99.2473

反对

票数

15,342,002
比例（%）

0.7263

弃权

票数

555,900
比例（%）

0.0264
11、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398,145
比例（%）

99.2451

反对

票数

15,293,502
比例（%）

0.7240

弃权

票数

651,900
比例（%）

0.0309
12、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488,145
比例（%）

99.2493

反对

票数

15,202,502
比例（%）

0.7196

弃权

票数

652,900
比例（%）

0.0311
13、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暨修

订《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7,292,045
比例（%）

99.2874

反对

票数

14,244,102
比例（%）

0.6743

弃权

票数

807,400
比例（%）

0.0383
14、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7,802,145
比例（%）

99.3115

反对

票数

13,863,902
比例（%）

0.6563

弃权

票数

677,500
比例（%）

0.0322
15、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

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657,345
比例（%）

99.2574

反对

票数

15,222,502
比例（%）

0.7206

弃权

票数

463,700
比例（%）

0.022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议案名称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2024年度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
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
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
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0,822,472
140,475,572
140,755,172
140,323,272
140,509,772
141,163,472
140,740,872
140,427,372
140,884,772
140,122,772
140,075,272
140,165,272

140,969,172

141,479,272
140,334,472

比例（%）

90.2589%

90.0365%

90.2157%

89.9389%

90.0584%
90.4774%

90.2066%

90.0056%
90.2988%

89.8104%

89.7799%
89.8376%

90.3529%

90.6798%

89.9461%

反对

票数

14,121,702
14,465,402
14,069,102
15,113,602
14,480,702
14,178,002
14,200,102
14,459,102
14,458,902
15,342,002
15,293,502
15,202,502

14,244,102

13,863,902
15,222,502

比例（%）

9.0512%

9.2715%

9.0175%

9.6869%

9.2813%
9.0873%

9.1014%

9.2674%
9.2673%

9.8333%

9.8022%
9.7439%

9.1296%

8.8859%

9.7567%

弃权

票数

1,076,500

1,079,700

1,196,400

583,800

1,030,200
679,200

1,079,700

1,134,200
677,000

555,900

651,900
652,900

807,400

677,500

463,700

比例（%）

0.6900%

0.6920%

0.7668%

0.3742%

0.6603%
0.4353%

0.6920%

0.7270%
0.4339%

0.3563%

0.4178%
0.4185%

0.5175%

0.4342%

0.29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3涉及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公司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献恺、李舒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2024年年度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715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公告编号：2025-049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5-030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审议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变更后的公司中文全称：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后的公司英文全称：Shanxi Lu'an Chemical Technology Co.,Ltd.
● 变更后的公司证券简称：潞化科技

●公司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情况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公司名称

及证券简称。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中文全称

英文全称

证券简称

英文简称

变更前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YANGMEI CHEMICAL CO.,LTD
阳煤化工

YMCC

变更后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xi Lu'an Chemical Technology Co.,Ltd.
潞化科技

SLCT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理由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由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山西潞安化

工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披露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暨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4），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名

称由“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

名称相应变更为“Shanxi Lu'an Chemical Technology Co.,Ltd.”；将公司证券简称

由“阳煤化工”变更为“潞化科技”，证券代码“600691”保持不变。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风险提示

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核准，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登记为准；公司变更的证券

简称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最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的证券简称为准。

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事项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5-031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首次增持公司股份

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首次增持情况：山西潞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化工公司”）于

2025年6月24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阳煤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2,104,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

本次增持成交总额4,997,997元（不含手续费）。

● 后续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和长

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为提振投资者信心、维护股价稳定和股东利益，公司控

股股东潞安化工公司计划自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阳煤化工A股股份，累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10,000万元，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

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

风险。

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潞安化工公司关于增持公司股

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及与公司的关系：增持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潞安化工

公司。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在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前，潞安化工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74,674,600股，占公司总股本24.19%。

（三）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增持情况：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集团”）与潞安化工公司于

2021年6月28日签署了《山西潞安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双方拟定由华阳

集团以包含公司24.19%股权在内的部分资产作为增资标的对潞安化工公司实

施增资。

2024年12月26日，华阳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24.19%股份过户至潞安化工

公司，过户完成后，潞安化工公司直接持有公司的24.19%股份，公司控股股东由

华阳集团变更为潞安化工公司。

二、本次增持情况

（一）首次增持情况

2025年6月24日，潞安化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票2,104,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本次增持成交总额4,997,997元（不含手续费）。

（二）首次增持前后持股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前，潞安化工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阳煤金陵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金陵”）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84,272,122股，占公司总股本

37.22%，其中本次增持主体潞安化工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74,674,600股，占公司

总股本24.19%。

首次增持完成后，潞安化工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阳煤金陵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886,376,322股，占公司总股本37.31%，其中本次增持主体潞安化工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576,77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24.28%。

（三）增持主体是否提出后续增持计划

潞安化工公司计划自 2025年 6月 24日起 12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公司A股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高于10,000万元。本次增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潞安化工公司将按照增持计划积极履行增持承诺，继续实施增

持，公司亦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

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为提振投资者信心、维护股价稳定和股东利益。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

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股票。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

民币10,000万元。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将根据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及对公司股票

价值的合理判断，并结合公司股票近期价格波动情况，审慎确定增持价格，择机

实施增持计划。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实施期限：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

因素，为保障增持计划顺利实施，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12个月内。若增

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本次

增持计划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七）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如采用金融机构

增持股票专项贷款，增持贷款期限最长为3年，贷款比例不超过90%，利率不超

2.25%/年。

（八）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

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

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积极关注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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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原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煤化工”）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72025001号），因公司涉

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同时，公司收到原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我公司于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172025002号），因我公司 2021年占用你公司资金，导致你公司涉嫌未按规定

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我公司立案。”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涉及资金已全部归还，目前公司

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一切正常。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